
广东海洋大学船舶与海运学院学子

筑梦远航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表彰暂行办法

为深入实施广东海洋大学船舶与海运学院学子筑梦远

航计划，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学生创先争优，积极营

造学院浓郁学习氛围，不断夯实学院学风建设，努力将学院

“三全育人”工作落实落细，根据学院实际情况，制定并实

施本表彰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榜样力量，不断推动学院学生工

作高质量发展。

二、表彰对象

船舶与海运学院全体在校生及学生集体，且在生活、学

习、科研创新、半军事化管理工作、学生管理工作和教学管

理工作等方面表现突出者。

三、表彰奖项及评选基本条件

（一）表彰奖项

船海十大学习标兵、船海十大励志之星、船海十大服务

之星、船海科创之星、船海半军管标兵、船海旗舰班级、船

海旗舰宿舍。

（二）评选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无违法违纪行

为和不良表现；

3.表彰个人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热爱集体，团结

同学，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和社会实践；表彰集体积极上进、

团结协作、在校风学风建设中成绩显著。

四、表彰奖项评选其他条件及名额分配

船舶表彰奖项除满足基本条件外，还要符合以下条件：

（一）船海十大学习标兵

1.评选条件

“船海学习标兵”表彰对象需满足以下条件：

（1）国家奖学金及学业奖学金获得者；

（2）学习成绩优异，社会实践、科研创新能力、综合

素质表现特别突出，对班集体和学院各项工作有重要贡献者

优先考虑。

2.名额分配

“船海学习标兵”表彰名额 10 个。

（二）船海十大励志之星

1.评选条件

（1）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者；

（2）学习成绩优异，社会实践、科研创新能力、综合

素质表现特别突出，对班集体和学院各项工作有重要贡献者

优先考虑。

2.名额分配



“船海励志之星”表彰名额 10 个。

（三）船海十大服务之星

1.评选条件

“船海服务之星”表彰对象需满足以下条件：

（1）获得优秀学生干部（含优秀班干部、优秀团干部、

优秀学生会干部、优秀半军管干部等）；

（2）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热爱所学专业，学习

成绩优良，无补考科目；

（3）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有良好的生活

习惯和健康的心理素质；

（4）在开展工作过程中，所在集体获得校级以上表彰

的优先考虑。

2.名额分配

“船海服务之星”表彰名额 10 个。

（四）船海科创之星

1.评选条件

“船海科创之星”表彰对象需满足以下条件：

（1）科研创新方面表现突出；

（2）无补考科目，同等条件下，学习成绩优异，社会

实践、综合素质表现特别突出，对班集体和学院各项工作有

重要贡献者优先考虑。

2.名额分配

“船海科创之星”表彰名额 5 个。

（五）船海半军管标兵





1.评选条件

“船海旗舰宿舍”表彰对象需满足以下条件：

（1）全宿舍同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社会主义祖

国，关心国家大事，思想品德表现良好;

（2）全宿舍同学积极上进、勤学尊师、乐于助人、遵

纪守法、集体观念强;

（3）全宿舍同学学习目的明确，专业思想稳定，具有

勤奋、严谨、求实、开拓进取的优良学风，无考试作弊现象，

宿舍成员平均绩点在 3.0 以上，或宿舍成员获优秀学生奖学

金或者学生党员或学生干部占比超过 50%;

（4）全宿舍同学能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

项规章制度，行为规范，举止文明，组织纪律性强，无违法

违纪现象;

2.名额分配

“船海旗舰宿舍”表彰名额 8 个。

五、评选程序及办法

（一）个人表彰奖项

符合条件的个人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班级报名，班级统

一收集报名材料汇总到年级，年级上报学院，最后由学院学

生工作会议根据名额分配讨论确定具体表彰名单。

（二）集体表彰奖项

符合条件的集体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年级报名，年级统

一收集报名材料汇总到学院，最后由学院学生工作会议根据

名额分配讨论确定具体表彰名单。



六、附则

（一）本暂行办法由船舶与海运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

责解释。

（二）本办法自船舶与海运学院党政联席会议通过之日

开始实施。

广东海洋大学船舶与海运学院

2022 年 11 月 10 日


